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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或“本

机构”）作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发行人”

或“公司”）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保荐机构对欣旺达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已届满，根据相

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

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保荐代表人姓名： 夏智勇、邹小平 

联系电话： 0755-83268152 

三、上市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WODA ELECTRON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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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欣旺达 

股票代码 300207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9 日 

上市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1,574,979,031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 2号综合楼 1 楼、2 楼 A-B 区、2

楼 D 区-9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威 

董事会秘书 曾玓 

邮政编码 518108 

电话 0755-27352064 

传真 0755-29517735 

电子信箱 sunwoda@sunwoda.com 

公司网址 www.sunwoda.com 

经营范围 

电池、充电器、精密模具、精密注塑、仪器仪表、工业设备、自动化设备
及产线的研发、制造、销售；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动力电池系

统、储能电池及储能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软件开发及销售；锂离子

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的实验室检测、技术咨询服务；医疗器械；医疗
安全系列产品；工业防护用品；劳动防护用品等研发、生产、销售；移动

基站、通信设备、电子触控笔、家电类、音箱类、灯具类、转换器类、电

器开关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玩具生产及销售；锂离子电池材料、高性能
膜材料、电解液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租赁；普通货运；（以

上项目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发行人情况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

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

行人及其它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

进行专业沟通，按照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

上市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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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督导阶段 

本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持续督导发行人履

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 

1、审阅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进行了审阅。 

2、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3、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内控制度及信息披露

制度等。 

4、督导发行人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存放和管

理本次募集资金，持续关注欣旺达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5、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确

保相关主体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 

6、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7、按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监局提交现场检查报告及年度、半年

度跟踪报告等相关文件，并就欣旺达的相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五、本持续督导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018 年 7 月，因王玥工作变动，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7月 25日起授权夏智

勇先生接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公司 2017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由

王玥、杨志变更为夏智勇、杨志。 

2020 年 3 月，因杨志工作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的保荐代表人由夏智勇、杨志变更为夏智勇、

邹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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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续督导期内中国证监会、证监局和证券

交易所对保荐机构或其保荐的发行人采取监

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 

无 

3、其他重大事项 无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对于重要事项，公司能够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并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

件资料，为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公司配合

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本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内容完

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本保荐机构通过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公

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截至本保荐总结报告书出具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保荐机构不存

在其他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十、中国证监会、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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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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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夏智勇                  邹小平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